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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永康區勝利國小推展志願服務計畫  

 

壹、 目標： 

一、 促進家長及地方人士關懷學校教育，積極主動協助學校各項活動。 

二、 結合社區人力、物力、財力，支援學校教育工作，因應學區特色發展    

      學校願景。 

三、 協調社區人士共同參與工作，從服務活動中擴展其生活領域。 

四、 教育學生飲水思源、心懷感恩和回饋之觀念，建設學校成為永續學習 

之環境。 

 

貳、 實施原則： 

一、 利用學校親職教育日及班親會時間調查，了解本校內有意參與志願工 

       作之人力資源，建立人才檔案，以備運用。 

二、 人員以自願方式參加，義務指導為原則。 

三、 服務項目及時間由成員自行選擇，再經學校協調安排。 

四、 每學期初舉行志願服務工作團成立大會，推選志願團長，統籌志願服 

       務工作各項業務。 

五、 釐定志願服務工作人員責任範圍，如有安全問題之考量由本校提供保 

       險。 

六、 使本校師生了解志願服務工作人員為學校的一份子，給予應有的尊重 

       與配合。 

七、 志願服務工作人員不可干預學校行政工作及老師的教學方式。 

八、 志願服務工作人員為無給職。 

九、 不定期舉辦聯誼會，以增進情感提昇服務品質。 

 

參、 實施項目： 

一、 協助學校圖書室之登錄及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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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學生上下學之交通導護工作。 

三、 協助學校推行醫療服務工作。 

四、 協助學校環保資源回收工作。 

五、 協助學校各處室不定期活動之指導與支援。 

六、 協助推展親職教育工作。 

七、 協助維護校園美化、綠化與維護工作。 

八、 協助低年級進行注音符號補救教學。 

 

肆、 實施方式： 

一、 訂妥推展志工制度實施計畫，並列入學校行事曆配合實施。 

二、 依實際需要利用親師座談、家長大會，家長委員會，各種親子活動， 

       家庭訪視等宣導成立志工組織之目的。 

三、 成立本校愛心志工服務隊。 

四、 辦理招募隊員、建立人才檔案。 

五、 編排工作分配表及輪值表。 

六、 志願服務工作人員服勤時應穿著本校志願服務工作人員服裝。 

七、 各組志願服務工作人員不定期與學校各處室相關人員協調工作之推 

       展，並於每學期末根據實施狀況彚整總檢討。 

 

伍、 預期績效： 

一、 讓家長及社區民眾參與教育，共同經營學校。 

二、 善用社區人力資源，協助解決學校人力不足之窘境。 

三、 藉家長之專長，協助學校辦理各項活動，補充專長教師不足之現象。 

四、 分攤教師繁重的工作，讓老師們專心的教學。 

五、 激勵全體教師士氣，提昇教學品質。 

六、 加強社區民眾及家長的服務精神，藉以改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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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永康區勝利國小志工服務團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團為臺南市永康區勝利國小志工服務團，簡稱「志工團」 (以下簡稱本團)。 

第二條 本團附屬臺南市永康區勝利國小，指導單位為輔導室。 

第三條 本團以匯集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力量，整合各項資源，推動教育文化等工作，

並發揮助人熱誠、學習自我成長、協助學校校務及發展社區文化為宗旨。 

 

第二章 團員 
第一條 凡是本校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得成為本團團員。 

第二條 團員應遵守本團章程、決議及相關權利義務之各項規定。 

 

第三章 權利及義務 
第一條 凡本團團員應盡下列各項義務： 

1.參與協助學校各項活動推展。 

       2.協助辦理各處室交付工作。 

       3.團長臨時交辦事項。 

       4.妥善保管志工背心及識別證，離團時請繳回。 

第二條 凡本團團員應一享有以下權利：  

1.免費參加學校各項研習進修活動。 

    2.免(減)費參加學校教職員工生所舉辦之戶外旅遊活動。 

    3.申請縣府平安保險。 

 

第四章 組織及經費 
第一條  本團置團長一人(團長資格須為在校生家長，連任時不受此限)，由團員大

會會議選出，副團長由團長聘任。以下設立圖書、晨光、輔導、導護、活動、

回收、環保、夜巡、維修等組，各組設組長一人，組員若干人，組長由組員

推選。 

第二條  團長對外代表本團，對內負責綜理團務。副團長協助團長處理團 

務及交辦事宜。各組組長負責協助本團所屬各組的工作執行與聯 

繫。 

第三條  各組工作分配如下： 

圖書組：圖書整理、借還、諮詢服務。 

晨光組：晨光時間配合老師教學，帶領學童說故事、讀經等各項學習活動。 

輔導組：服務偶發事件並諮商及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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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護組：服務學童過馬路之安全。 

活動組：服務辦理活動事項、健康中心事宜。 

回收組：服務資源回收。 

環境組：服務環境綠化美化保護。 

維修組：器材及水電等維修保護。 

夜巡組：巡邏校園、維護校園安全〈限男生〉。 

第四條 各組工作分配，依團員意願為考量，但團長得視實際情況，分配各組任務及

名額。 

第五條 本團每一學年召開團員大會兩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第六條 本團組織架構如附件。 

第七條 本團所需各項經費，由學校家長會費支應。 

第八條 本團各項收支需造冊登錄，以便備查。 

第九條 本章程由校長核定，交付本團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